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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们接受委托’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》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证券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《国务院关于加强

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》（国发〔20l4〕43号）｀《关于支

持做好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使用管理工作的通知》（财预

〔2018〕161号）｀《关于印发〈地方政府债务信息公开办法（试

行）〉的通知》（财预〔2018〕209号）｀《关于做好地方政府专

项债券发行及项目配套融资工作的通知》（厅字〔20l9〕33号）、

《关于印发〈地方政府债券发行管理办法〉的通知》（财库

〔2020〕43号）＼《关于印发〈地方政府债券信用评级管理暂

行办法〉的通知》（财库〔2021〕8号）｀《关于印发〈地方政

府专项债券项目资金绩效管理办法〉的通知》（财预〔2021〕

61号）等法律、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’出具本法律

意见书。

为本法律意见书的出具’本所律师特作如下声明:

本所律师依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之前已经发生或存在

的事实及委托人提供的现有资料’根据我国现行法律｀法规和

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对上述项目的合法合规性发表法律意见°委

托人所提供资料的增加或变化’会对本法律意见书产生影响°

本法律意见书按照委托人的委托’仅就与上述项目有关的

法律问题发表意见’并不对有关会计、审计、资产评估等其他

专业事项发表意见°



-、本期债券的发行要素

（一）债券名称:2024年山东省政府专项债券（十七期）°

（二）发行人:山东省人民政府°

（三）发行品种: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方政府专

项债券。

（四）债券期限:30年期°

（五）发行金额:本期债券中本项目发行20000万元°

（六）信用级别:由发行人聘请上海新世纪资信评估投资

服务有限公司综合评定’本期债券的信用级别为AAA’该公

司将在本期债券存续期内每年开展一次跟踪评级。

（七）债券利率:本期债券为固定利率债券’票面利率在

债券存续期内固定不变。

（八）还本付息方式:存续期内每半年支付一次债券利息’

到期一次性偿还本金并支付最后一期利息。

（九）发行方式:招标发行。

（十）发行对象: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、证券交易所市场

的投资者（国家法律｀法规禁止购买者除外）°

（十一）税务提示:根据《财政部＼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地

方政府债券利息免征所得税问题的通知》（财税〔2013〕5号）

规定’企业和个人取得的专项债券利息收入免征企业所得税和

个人所得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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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项曰基本情况

（一）项目名称

烟台国际医用同位素创新应用基地项目°

（二〉立项单位

烟台蓝色药谷建设开发有限公司’该公司持有烟台市牟平

区行政审批服务局于2021年11月29日核发的统一社会信用

代码为9l3706l2MA7DBXBF41的《营业执照》’注册资本为

贰亿元整’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（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

独资）’成立日期为2021年I1月29日’法定代表人为沙君明’

住所为山东省烟台市牟平区大窑街道中凯路177号’经营范围

为一般项目:园林绿化工程施工;园区管理服务;市政设施管

理;土地整治服务;土地使用权租赁;集贸市场管理服务;住

房租赁;非居住房地产租赁;科技中介服务;新材料技术推广

服务;知识产权服务（专利代理服务除外）;市场营销策划;

企业形象策划;企业管理咨询;会议及展览服务;物业管理;

酒店管理;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°（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

目外’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）许可项目:建设工

程施工;房地产开发经营;专利代理。（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’

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’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

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）

（三）项目规划审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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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目已取得的批复文件:

2021年12月9日’本项目巳取得《山东省建设项目备案

证明》’项目代码为2112ˉ370612ˉ04ˉ01ˉ153760°

2022年1月l0日’本项目取得鲁（2022）烟台市牟不动

产权第0000287号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动产权证书》’权利人

为烟台蓝色药谷建设开发有限公司’共有情况为单独所有’坐

落牟平区东兴大街北、三∧河口东地块。

2022年1月l0日’本项目取得鲁（2022）烟台市牟不动

产权第0000288号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动产权证书》’权利人

为烟台蓝色药谷建设开发有限公司’共有情况为单独所有’坐

落牟平区烟霞大街北、三八河口东地块°

2022年1月14日’烟台市行政审批服务局颁发的地字第

3706l2202200102号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》’

本建设用地符合国土空间规划和用途管制要求。

2022年1月14日’烟台市行政审批服务局颁发的地字第

370612202200103号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》’

本建设用地符合国土空间规划和用途管制要求。

2022年1月14日’烟台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颁发的建字

第370612202200003号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工程规划许可

证》’本建设工程符合国土空间规划和用途管制要求°

2022年1月14日’烟台市牟平区行政审批服务局颁发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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编号370612202201140101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工程施工许

可证》’本建筑工程符合施工条件。

2022年1月26日’烟台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颁发的建字

第370612202200007号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工程规划许可

证》’本建设工程符合国土空间规划和用途管制要求。

2022年1月26日’烟台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颁发的建字

第370612202200008号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工程规划许可

证》’本建设工程符合国土空间规划和用途管制要求。

2022年1月27日’烟台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颁发的建字

第3706l2202200009号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工程规划许可

证》’本建设工程符合国土空问规划和用途管制要求°

2022年l月27日’烟台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颁发的建字

第370612202200010号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工程规划许可

证》’本建设工程符合国土空问规划和用途管制要求°

2022年l月27日’烟台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颁发的建字

第370612202200011号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工程规划许可

证》’本建设工程符合国土空问规划和用途管制要求。

2022年4月19日’烟台市牟平区行政审批服务局颁发的

编号370612202204190199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工程施工许

可证》’本建筑工程符合施工条件。

（四）项目规模与主妥建设内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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烟台国际医用同位素创新应用基地项目’位于牟平区北

部’荣乌高速以北’南临东兴大街’东西北三面临三八河支流’

总用地面积为57057亩°项目涵盖医用同位素研发生产｀医

用同位素药物创新、开放式分子影像CRO服务＼医用同位素

药物生产｀BNCT医疗器械高端智造基地、医用同位素药物孵

化器及创新技术中心。主要建设内容包括厂房及配套公共服务

设施等’项目同时配套建设园区内相应的道路、管线等相关基

础设施。

（五）项目建设期限

本项目预计工期为2022年1月至2024年6月°

三、本期债券发行文件及发行有关机构

（一）信息披露丈件

山东省财政厅为本次发行编制了《信息披露文件》’《信息

披露文件》包含了债券基本情况、发行方式｀募集资金投向说

明、信用评级情况｀地方财政状况｀经济状况｀地方政府债务

状况’并附列了募投项目情况汇总表’已披露了主要发行要素。

（二）信用评级报告

上海新世纪资信评估投资服务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上海

新世纪”）就本次发行出具了《信用评级报告》’本次发行的债

券信用级别为AAA。

经本所律师适当核查,上海新世纪现持有上海市杨浦区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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场监督管理局核发的《营业执照》（统一社会信用代码:

91310110l32206721U）以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发的

《证券市场资信评级业务许可证》’上海新世纪为在中国境内

工商注册且具备证券市场资信评级资质的中介机构。本所律师

认为’上海新世纪具备为本次发行提供信用评级服务的资格。

（三）项目收益与融资乎衡专项评价报告

烟台嘉信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（以下简称“嘉信会计师

事务所”）就本次发行出具了《项目收益与融资平衡专项评价

报告》（烟嘉会专审字［2024］第182号）。

经本所律师适当核查’嘉信会计师事务所现持有烟台市芝

果区行政审批服务局核发的《营业执照》（统一社会信用代码:

91370602706378574W）以及山东省财政厅核发的《会计师事

务所执业证书》’经办注册会计师均持有《注册会计师资格证

书》。本所律师认为’嘉信会计师事务所具备为本次发行提供

服务的资格。

（四）法律意见书

经本所律师自查’本所现持有山东省司法厅核发的《律师

事务所执业许可证》（统一社会信用代码31370000493759532

W）’经办律师均持有山东省司法厅核发的《律师执业证》’本

所具备为本次发行出具法律意见书的资格。

四、潜在风险评估

●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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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利率风险

受国民经济总体运行状况、国家宏观经济、金融货币政策

以及国际经济环境变化等因素的影响’在本期债券存续期内’

市场利率存在波动的可能性°由于本期债券期限较长’在存续

期内’可能面临市场利率周期性波动’而市场利率的波动可能

使本期债券投资者的实际投资收益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°

（二）流动性风险

本期债券发行后可在银行间债券市场、上海证券交易所、

深』｜｜证券交易所市场交易流通。本期债券的交易活跃程度受到

宏观经济环境｀市场资金情况、投资者分布｀投资者交易意愿

等因素的影响’发行人无法保证本期债券的持有人能够随时并

足额交易其所持有的债券’可能会出现本期债券在相应的交易

场所交易不活跃的情况’从而影响本期债券流动性°

（三）偿付风险

本期债券根据“财预〔2016〕155号文”第三条规定’专

项债务收入、安排的支出＼还本付息＼发行费用纳入政府性基

金预算管理。本期债券偿付资金主要来自于本项目的项目运营

收入’偿债较有保障,偿付风险极低。但项目产生的运营收益

的实现易受到项目实施进度｀市场供求等多种因素影响’存在

一定的不确定性’将有可能给本期债券偿付带来一定风险。

（四）评级变动风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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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发行人确定的评级机构对本期债券信用等级进行评级’

在本期债券存续期期问’若出现宏观经济的剧烈波动’导致山

东地区经济增长速度放缓’政府财政收入波动、政府债务风险

扩大等问题’不排除发行人资信情况出现变化’本期债券的信

用等级发生调整’从而为本期债券投资者带来一定的风险。

〈五）税务风险

根据《财政部、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地方政府债券利息免征

所得税问题的通知》（财税〔20l3〕5号）规定’企业和个人

取得的专项债券利息收入免征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°发行

人无法保证在本期债券存续期内’上述税收优惠政策不会发生

变化°若国家税收政策发生调整’将导致投资者持有本期债券

投资收益发生相应波动°

五、结论意见

l、发行人具备本次发行主体资格’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

规范性文件的规定。

2｀募集资金拟投入的项目已经主管部门立项’符合国家

产业政策°

3、项目立项单位是依法设立并有效存续的、具有独立法

人资格的有限责任公司’具备项目单位主体资格。

4、本次发行的《信息披露文件》已披露了主要发行要素。

5｀与本次发行有关的信用评级机构、会计师事务所｀律

—8-



师事务所均具有相应的从业资质’具备为本次发行提供相关服

务的资格。

本法律意见书一式四份’经本所律师签字并加盖本所公章

后生效’每份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本法律意见书仅供本期债

券发行之目的而使用’不得用作其他任何目的°

）山 所

经办律师:吴｀威

丂
雪

经办律师:

枷多步
2024年5月17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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